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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自治县）党委组织部，政府人力社保局、教委（教育局）、科委（科技局）、公安局、卫生计生委，市级有关部门干部（人事）处，各有关单位人力资源部门：
    现将《重庆市人才服务证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重庆市公安局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年12月14日   
 
    重庆市人才服务证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优化人才服务，鼓励高层次人才来我市创新创业，根据《关于实行人才服务证制度的通知》（渝人社发〔2017〕210号）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重庆市人才服务证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一、适用范围
    重庆市人才服务证是高层次人才享受相关政策待遇和便利服务的凭证，主要载明人才姓名、性别、居民身份证（或护照）号码、工作单位等信息，有效期3年，仅限人才本人在本市范围内使用。持证人可凭人才服务证享受科技、职称、户籍、居留签证、配偶（子女）就业、子女（孙子女）入学入托、医疗、项目申报及其它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项目人才应享受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服务。
    二、办理流程
    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市一站式服务平台）凭市人力社保局出具的《重庆市人才服务证办理（注销）通知》（详见附件1），为人才办理重庆市人才服务证（以下简称，人才服务证）。
    （一）新办。市一站式服务平台收到《重庆市人才服务证办理通知单》和用人单位联络员提供人才本人的一寸免冠白底电子照片（发送至cqrcgfb@163.com）后及时制证。制证完成后，交用人单位联络员，再由其送达人才本人。
    （二）变更、延期、遗失。人才服务证的有关内容发生变更、延期、遗失等情况时，单位联络员应在15个工作日内，持人才服务证或相关身份证件向市一站式服务平台申请办理，经市人力社保局审定后，由市一站式服务平台重新制证，并发放至用人单位联络员，再由其送达人才本人。其中对遗失的，及时申请及时办理。
    （三）注销。因人才服务证到期不再续期的或违法违规等不符合人才服务证享受条件的，凭市人力社保局出具的《重庆市人才服务证办理（注销）通知》，由市一站式服务平台予以注销。
    人才服务证的发放、变更、延期或注销等情况，市一站式服务平台要及时通知市级相关部门和单位。
    三、服务内容及部门职责
    （一）子女（孙子女）入学入托服务，市教委负责。
    （二）科技服务，市科委负责。
    （三）户籍服务，市公安局负责。
    （四）居留许可签证服务，市公安局负责。
    （五）医疗服务，市卫生计生委负责。
    （六）职称评审、岗位聘用服务，市人力社保局负责。
    （七）项目申报服务（万人计划、千人计划、重庆百人计划、特支计划、鸿雁计划、重庆市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创新计划等人才项目），由市级相关部门负责，相关项目的申报以市级部门的正式文件为准。
    （八）配偶（子女）就业服务，由用人单位负责，单位所在区县（自治县）组织部门、人力社保部门协助。
    （九）市级专家休假疗养、学术沙龙等其它服务，由市、区县（自治县）相关部门、单位提供。
    四、服务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在重庆人力资源产业园南区3楼设立市一站式服务平台，市一站式服务平台负责为市级认定的高层次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采取服务专员+联络员“111N”的服务方式。即：1名人才发放1张人才服务证，市一站式服务平台确定1名服务专员。N是指市级相关部门分别确定1名或多名联络员；各区县（自治县）组织部门、人力社保局分别确定1名联络员；用人单位确定1-2名直接为人才服务的联络员。联络员变动的，相应部门或用人单位应在变动前5日内向市一站式平台提交新的《服务专员、联络员信息表》（见附件14）。
    五、服务专员、联络员职责
    （一）市一站式服务平台服务专员
    1.统筹协调人才服务中的具体服务工作；
    2.负责人才服务证的申报受理、制作发放和日常服务；
    3.收集服务中的问题，并及时协调处理；
    4.定期向市级相关部门报告服务情况。
    （二）相关部门联络员
    1.对接落实市一站式服务平台、用人单位联络员或人才本人的服务要求；
    2.督促本部门承担的服务任务落实到位；
    3.向市级平台反馈服务中的问题及建议。
    （三）区县（自治县）组织部门、人力社保部门联络员
    1.协助用人单位为人才的配偶（子女）提供就业服务；
    2.向市级平台反馈服务中的问题及建议。
    （四）用人单位联络员
    1.负责本单位人才资格申报、服务申请等申办或联络工作；
    2.负责本单位人才的配偶（子女）就业，并对接所在区县（自治县）组织部门、人力社保部门联络员做好相关服务。
    3.承担人才各项服务需求的联络，并做好相关服务； 
    4.对接市级平台、市级部门或其明确的服务单位；
    5.反馈服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建议。
    六、服务对接
    （一）子女（孙子女）入学入托。人才的子女（孙子女），需要新入学的，用人单位联络员应在每年4月30日前，向市一站式服务平台申报，市一站式服务平台在5月31日之前将收集到的信息提交给市教委，由市教委负责落实，并在15个工作日内，向市一站式服务平台反馈。对6月1日及之后转学的，用人单位联络员应及时向市一站式服务平台申报，市一站式服务平台在收到的3个工作日之内提交给市教委，由市教委负责落实学校，并在15个工作日内，向市一站式服务平台反馈。
    （二）科技服务。人才需要一般咨询性科技服务的，由用人单位联络员或人才本人或其家属向市一站式服务平台提出申请，再由市一站式服务平台通知市科委提供对应服务。人才需要实质性科技服务的，由用人单位联络员或人才本人或其家属直接与市科委联络员联系，再由市科委联络员统筹协调安排为人才提供科技服务，服务结果由用人单位联络员于服务的次日向市一站式服务平台反馈。
    （三）户籍服务。人才需要申办入户的，由用人单位联络员或人才本人或其家属向市一站式服务平台提出申请，市一站式服务平台在接到申请的3个工作日内将有关信息提交市公安局或指定的区分局。各单位要开通“绿色通道”，由其联络员为人才提供户籍服务，服务结果由用人单位联络员在服务结束的次日向市一站式服务平台反馈。
    （四）居留许可签证服务。人才需要居留许可签证服务的，由用人单位联络员或人才本人或其家属向市一站式服务平台提出申请，市一站式服务平台在接到申请的3个工作日内将有关信息提交市公安局，由其安排专人为人才提供居留许可签证服务，服务结果由用人单位联络员在服务结束的次日向市一站式服务平台反馈。
    （五）医疗服务。人才需要医疗服务的，由单位联络员或人才本人或其家属与指定医院对接，联系如遇问题时，再与市、区卫生计生委联络员联系。人才凭《重庆市人才服务证》享受健康体检、门诊就医（专家预约）、住院联系等医疗服务。用人单位联络员在医疗服务结束后的次日向市一站式服务平台反馈。
    （六）职称评审、岗位聘用、项目申报、配偶（子女）就业等服务。由用人单位联络员或人才本人或其家属向市一站式服务平台提出申请，再由市一站式服务平台通知相关服务单位提供相应的服务。
    七、督促管理
    为确保人才服务工作优质高效，在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由市委组织部、市人力社保局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情况通报和督促检查机制。
    （一）针对人才服务证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每月召开联席会议。
    （二）每月对人才服务证服务落实情况，由市人力社保局向相关部门进行通报。
    （三）市委组织部和市人力社保局每年对落实人才服务证制度情况采取问卷调查、第三方评估等方式进行评估，并组织市级相关部门进行督促检查。
    八、其他
    各区县（自治县）党委政府的人才项目认定的人才，由各区县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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